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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浅析  

 

  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

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

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一、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

《保险法》第 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

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

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

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

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

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

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 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

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 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

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

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

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

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

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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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

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 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

“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 A 给 B 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

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 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

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 B 的损害即意味着对 A 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

应允许 A 损害 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 B 损害 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

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

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

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

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

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

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

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

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

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

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假设 A 是侵权行为人，B 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 的行为使 B 遭受了 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

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 应当对 B 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 有能力承担 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 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 B 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 A 无法

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 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 B 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 A 无法承

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 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 B 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 A 或/和 B 自己完全承担的，

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 A 和 B 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 1000元。 

  

  而在第 3 种情况下，由于 A 和/或 B 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 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

味着需要由 A 和 B 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 A 和 B 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

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 B 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 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

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 

(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 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

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

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 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 B 自己来

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 B 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 B 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

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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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 A 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 B 支付赔偿

金。此时 A 和 B 之间的私人成本是 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 1000元。虽然在 A 和 B

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 A 支付了对 B 的赔偿金而已，其和 B 之间并没

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 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

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

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

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

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

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 A 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 5 件

/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Ａ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

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

提高对 A 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 5 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

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 A 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

本想让Ａ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 A，即 A 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

无论如何，对 A 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Ａ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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